
工程学院团员发展量化考核细则（试行）
序

号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成绩认定标准

1 工作履历

校级学生组织中层 3

院级学生组织中层 2.8

学生组织志愿者 1.5

班级班长、学习委员 2.9

社团会长、其他班委 2.3

社团副会长 2.1

2 学业发展

国家奖学金 3

王震奖励基金（励志奖、尚学奖、创新奖） 3

专业奖学金（研究生） 2

一等综合奖学金 2

二等综合奖学金 1.8

三、四等综合奖学金 1.5

3 能力培养

国家级先优 5

省级先优 4

校十佳大学生 3

校十佳大学生（提名奖） 2

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骨干 2.5

优秀志愿者、社团先进个人、新媒体先进个人 1.5

院级先优 1

4 比赛获奖

校级及以上一等奖 3

校级及以上二等奖 2.5

校级及以上三等奖 2

校级一等奖 2.5

校级二等奖 2



校级三等奖 1.5

院级一等奖 2

院级二等奖 1.5

院级三等奖 1

5 学业成绩

（P） 综合成绩 10

特别说明

1. 同一申报人拥有多个学生骨干经历，以最高分数计算加 0.5。
2. 未在学校团委、学院团委备案的学生骨干不予加分。

3. 担任学生骨干满一年且履行工作职责，当年评议在合格以上者，按上表加分，

入学未满一年分数减半。

4. 由于学院安排 3+1等原因有岗位调整的学生骨干，工作半年以上未满一年的分

数减半。

5. 成绩要求：上一学期综合成绩需达到班级前 50%。

6. 学业成绩（P）计算方式： P=学生综合成绩/综合成绩最高值*10。

成绩小数点后保留 2位，

7. 比赛获奖提供的证明材料须为学制内取得，且第一署名单位为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本人为第一参加者。

8. 所有材料一次性交齐，不可以补交。

9. 最终名额经由学院团委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团委下发的团员发展名额评定选

拔。

10.团员发展采取结构化成绩=量化考核细则 x60%+团委评审委员会 x40%.

附则：本实施办法自 2024年 9月 12日起开始执行。由工程学院团委负责解释。

共青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工程学院委员会

2024年 9月 12日




